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三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一○三年六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整 
地點：高雄市永安區永工二路 1 號(永安工業區服務中心) 
出席：親自出席股東及委託代理出席股東所代表股份總數合計 98,177,124 股，佔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133,500,000 股之 73.54%。 
 

主席：孫靜源                              紀錄：江瑄瑄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數已達法定數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略) 

三、報告事項： 
(一) 一○二年度營業報告(詳附件)，敬請 洽悉。 
(二) 一○二年度監察人查核報告(詳附件)，敬請 洽悉。 
(三) 一○二年度對外背書保證執行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 一○二年度大陸投資概況(詳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二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一○二年度個體財務報表(個體資產負債表、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變動

表及個體現金流量表)暨合併財務報表(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

變動表及合併現金流量表)，業經國富浩華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李青霖會計師及蔡淑滿

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書在案，連同營業報告書

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二、一○二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二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 明： 一、本公司民國 102 年度稅後淨利 541,149,874 元，加計上年度未分配盈餘 897,059,211

元、轉換日首次採用 IFRS 影響數 15,266,149 元及精算損益本期變動數 2,720,676 元，

合計可供分配盈餘為 1,456,195,910 元。 
二、除依法提列法定公積外，擬優先分派民國 102 年度盈餘，現金股利每股 2.0 元、股票

股利每股 1.2359 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本公司盈餘分配表如下：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金額 
項目 

小計 合計 
可供分配盈餘   
 上期未分配盈餘  897,059,211 
加：轉換日首次採用 IFRS 影響數  15,266,149 

精算損益本期變動數  2,720,676 
 本期稅後淨利  541,149,874 
可供分配盈餘  1,456,195,910 
分配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 54,114,987  
股東現金股利(每股 2.0 元) 267,000,000  
股東股票股利(每股 1.2359 元) 165,000,000  

分配數合計  486,114,987 
期末未分配盈餘  970,080,923 

 
註：(1) 擬議配發員工現金紅利為新台幣 4,595,745 元，董監酬勞為新台幣 22,978,723

元，已列於 102 年度財務報表費用項下。 
(2) 本公司考量公司章程規定及激勵員工效果，擬議配發 102 年度員工紅利及董

監酬勞之分配總金額與 102 年度認列費用帳列金額並無差異。 
(3) 現金股利分派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計算方式」。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三、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流通在外股數，致股東配息率發生變動而須修正

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五、討論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提請 討論。 
說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金，擬自 102 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利新台幣 165,000

仟元轉作資本增資，發行新股 16,500 仟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全額發行。本次

盈餘轉增資按增資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股東持股，每仟股無償配發 123.59 股，配發

新股未滿一股之畸零股，股東可在增資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台

新國際商業銀行股務代理部辦理拼湊事宜，未拼湊或拼湊仍不足壹股者，依公司法

第 240 條規定，按面額改發現金至元止(元以下捨去)，其畸零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按股票面額認購。 
二、 本次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俟經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

訂定增資基準日。 
三、 本次增資發行新股之權利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四、 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轉換、員工認股權憑

證行使或其他原因，以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股東配股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擬

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五、 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應客觀環境之需要予以變更時，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 明：一、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 號令修正之「公開

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

序」部分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提請 選舉。 
說 明：一、 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 103 年 6 月 21 日屆滿，依法於本年度股東常會辦理改選事

宜。 
二、 依本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應選出董事九人(含獨立董事三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及監察人三人，新任董事及監察人於股東會完成時即刻就任，其任期自民國 103 年 6
月 11 日起至 106 年 6 月 10 日止。原任董事及監察人於股東常會完成時同時解任。 

三、 本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應選出獨立董事三名並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獨立董事候選

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3 年 4 月 30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資料載明如下： 
獨立董事 

候 選 人 
1 2 3 

姓名 吳小燕 方惠玲 馬振基 

學歷 

中華民國律師高考及格 

國立中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

國立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學士 

中華民國會計師高考及格 

國立成功大學會計系畢 

美國北卡羅萊納州立大學化學工程系博士

美國北卡羅萊納州立大學化學工程系碩士

國立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經歷 

建業法律事務所高雄所所長 

高雄律師公會第七屆、第十一屆

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義務

律師 

高雄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兼任講

師 

高雄市立空中大學兼任講師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理監事會顧問

高雄市政府紅橘線路網捷運工程

法律顧問 

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副

理事長 

南台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

任助理教授 
至寶電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部執業會計師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理協會

講師 
台南市稅務代理人協會理事 
台灣省會計師公會會員 
台北市會計師公會會員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會員 

國立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清華特聘講座

教授 
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 
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執行長 
教育部科技顧問室顧問 
國科會科技權益委員會委員 
國科會工程中心專利研究員 
國立清華大學研發處副研發長 
經濟部科技顧問室及技術處顧問 
國科會及國立清華大學化工研究所客座專

家 
美國菲利浦石油公司研究中心高級材料工

程師 
美國洛氏公司總研發處資深研究員 
美國孟山都公司研發部資深研究工程師 

持有股數 0 0 0 
四、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請參閱議事手冊。 

選舉結果：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職 稱 
戶號或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數 

董 事 75 寧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孫靜源 114,433,140 
董 事 2 李金岩 108,720,579 
董 事 51 孫啟智 101,181,405 
董 事 53 孫啟發 100,939,359 
董 事 13 王敦弘 96,491,829 
董 事 138 蘇枝生 91,644,186 
獨立董事 E20****222 吳小燕 83,485,012 
獨立董事 D20****876 方惠玲 82,948,027 
獨立董事 D10****981 馬振基 81,982,579 
監 察 人 5 裕國合板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億玲 95,859,927 
監 察 人 16 黃君毅 95,712,895 
監 察 人 20 鄭林美珠 94,761,895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行為限制案，提請 討論。 
說 明：一、 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

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為因應本公司發展多元化等之考量，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解除本公司新任董

事及其代表人競業行為之限制。 
解除明細如下： 
職 稱 姓 名 目前擔任與競業行為有關之公司及職務 

董事 孫靜源 

和勝倉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鴻勝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理 

張家港越洋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寧波越洋化工碼頭儲運有限公司董事長 

友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馬來西亞源勝化學工業有限公司董事 

張家港源勝化學工業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聯勝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豪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李金岩 

佳美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馬來西亞源勝化學工業有限公司董事 

張家港越洋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寧波越洋化工碼頭儲運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孫啟智 

張家港越洋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鴻勝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聯勝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豪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孫啟發 

鴻勝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總經理 

和勝倉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聯勝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豪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友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臨時動議提出。  
 

七、散    會：同日上午 10 時 25 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過。 



【附件】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二年度營業報告 
回顧 102 年，市場瀰漫美國 QE 即將退場、中國經濟前景不明等不確定氣氛，導致全球景

氣復甦的腳步不如預期。在此同時，本公司 102 年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6,716,622 仟元，較 101
年 6,821,770 仟元，減少 1.54%；102 年合併淨利為 541,150 仟元，較 101 年 547,394 仟元，減

少 1.14%。102 年合併稅前純益率為 9.77%，每股稅前盈餘為 4.91 元；合併稅後純益率為 8.06%，
每股稅後盈餘為 4.05 元。 

 
一○二年度研發成果如下： 

1. 烯醇類製程台灣專利取得。 
2. 高值化無機材料純化製程開發。 
3. 環保型高級酯類開發。 
4. 國科會科專計畫執行。 

一○三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本公司依據產業環境及市場供需狀況，並考量自有產能及業務發展，擬訂 103 年產品銷售

數量約 162,113 噸。 

未來公司發展策略及外部環境變動之影響 
面對產業技術的快速更迭及客戶多元化的需求，本公司將持續擴增研發規模與研發領域，

有效地資源整合以加強研發實力，除以產品多元化，滿足不同客戶之需求外，並將擴展不同領

域市場，開創市場新藍海，以期營收與獲利能加速成長。 
 
董事長：孫靜源 經理人：孫靜源 會計主管：李歡益 



 
監 察 人 查 核 報 告 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2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配表及經國富浩華聯合會

計師事務所李青霖會計師、蔡淑滿會計師所提示已全部查核竣事足以公正表示本公司財務狀況

及營業成績之民國102年度查核報告書，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屬實，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

定，繕具報告，報請 鑒察。 

 

此        致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3年股東常會 

 

 

 

監察人：裕國合板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億玲 

 

 

監察人：鄭林美珠 

 

 

監察人：蘇慈玲 

 

 

中 華 民 國 一 ○ 三 年 三 月 十 九 日 



 

 

 
 

 

國富浩華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Crowe Horwath (TW) CPAs 
Member Crowe Horwath International 
 
高雄市林森二路21號12樓 
12F, 21 Linshen 2nd Road, 
Kaohsiung, Taiwan R.O.C. 
電  話(07)3312133代表號 
傳真機:(07)3331710 

 

會計師查核報告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2年12月31日、101年12月31日及 101年1月1日之個

體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102年及101年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

變動表及個體現金流量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之編製係公司

管理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表示意見。

如個體財務報告附註六(六)所述, 列入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之部分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其民國101年度財務報告原係依台灣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並未經本會計師查核, 而

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該等被投資公司民國101年度之財務報告業經公司管理階層調整

轉換為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相關轉換調節並經本會

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見中, 有關

依該等被投資公司調整轉換前財務報告所認列之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於民國101年12

月31日及101年1月1日之金額分別為561,898仟元及577,285仟元; 暨民國101年度採用

權益法認列之綜合損益份額(含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合資損益與其他

綜合損益之份額)為44,503仟元。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規劃並執行

查核工作, 以合理確信個體財務報告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

式獲取個體財務報告所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個體財務

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個體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

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見提供合理之依

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第一段

所述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 足以允

當表達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2年12月31日、101年12月31日及101年1月1日之個

體財務狀況, 暨民國102年及10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個體財務績效與個體現金流

量。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李   青   霖 

 

 

會計師: 蔡   淑   滿 

 

 

                                    民國 103年  3 月 19 日 

核准文號:金管證審字第10200032833號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Crowe Horwath (TW) CPAs 
Member Crowe Horwath International 
 
高雄市林森二路21號12樓 
12F, 21 Linshen 2nd Road, 
Kaohsiung, Taiwan R.O.C. 
電  話:(07)3312133代表號 
傳真機:(07)3331710 

 
會計師查核報告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102年12月31日、101年12月31日及 101年

1月1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102年及10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綜合損益

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

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

告表示意見。如合併報告附註六(六)所述, 列入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部分採用權益法

之投資, 其民國101年度之財務報告原係依台灣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並未經本會計

師查核, 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該等被投資公司民國101年度之財務報告業經公司管

理階層調整轉換為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相關轉換調

節並經本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因此, 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所表示之

意見中, 有關依該等被投資公司調整轉換前財務報告所認列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於

民國101年12月31日及民國101年1月1日之金額分別為561,898仟元及577,285仟元, 分

別佔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101年12月31日及民國101年1月1日合併資

產總額之12.52%及13.33%; 暨民國101年度採用權益法認列之綜合損益份額(含採用權

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為44,503仟元。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規劃並執行

查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

式獲取合併財務報告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

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合併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

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

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第一段

所述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足以允當

表達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102年12月31日、101年12月31日及101年1

月1日之合併財務狀況, 暨民國102年及10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

併現金流量。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102年及101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

師分別出具無保留意見及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 備供參考。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李   青   霖 

 

 

會計師: 蔡   淑   滿 

 

 

民國 103 年  3 月 19 日 

核准文號:金管證審字第10200032833號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訂說明 

2. 適用範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均應依

本處理程序辦理，適用範圍如

下： 

2.1 股票、…(略)。 

2.2 不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不動產、土地

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

及設備。 

(以下略) 

2. 適用範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均應依

本處理程序辦理，適用範圍如下：

2.1 股票、…(略)。 

2.2 不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

及其他固定資產。 

 

 

(以下略)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三條規定修訂。 

4. 名詞定義 

4.1 衍生性商品：…(略)。 

4.2 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

分之資產： 

指依企業併購法、金融

控股公司法、金融機構

合併法或其他法律進行

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

公司法第156條第8項規

定發行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4.3 關係人、子公司： 

應依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4.4 (刪除)。 

4.4 專業估價者：指不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律得從

事不動產、設備估價業務

者。 

4.5 事實發生日：…(略)。 

4.6 大陸地區投資：…(略) 

4. 名詞定義 

4.1 衍生性商品：…(略)。 

4.2 依法律合併依法律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指依企業併購法、金融控

股公司法、金融機構合併

法或其他法律進行合併、

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156

條第6項規定發行新股受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

股份受讓）者。 

4.3 關係人： 

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金會（以下

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六號所規定者。

4.4 子公司：…(略)。 

4.5 專業估價者：指不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律得從事

不動產、其他固定資產估

價業務者。 

4.6 事實發生日：…(略)。 

4.7 大陸地區投資：…(略)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四條規定修訂。 

5.2 作業程序 

5.2.1(略) 

5.2.2(略) 

5.2.3不動產或設備之取得或

處分由管理部依本公司

「修繕申請、發包、驗

收及請款管理辦法」、

「請購採購驗收及請款

管理辦法」、「資產管

理辦法」之有關規定辦

理之。 

(以下略) 

5.2 作業程序 

5.2.1(略) 

5.2.2(略) 

5.2.3不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

取得或處分由管理部依本

公司「修繕申請、發包、

驗收及請款管理辦法」、

「請購採購驗收及請款管

理辦法」、「資產管理辦

法」之有關規定辦理之。

 

(以下略)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九條規定修訂。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訂說明 

5.3 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或

有價證券之限額 

5.3.1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得

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

不動產或有價證券之

總額以不超過各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為限，及得投資個別有

價證券以不超過各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60％為限。 

5.3.2 以投資為主要業務之子

公司，不受5.3.1限額之

限制。 

5.3 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或

有價證券之限額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得購買非供

營業使用之不動產或有價證券

之總額以不超過各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為限，及得投資

個別有價證券以不超過各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60％為

限。 

配合公司營運需要增

訂 

5.4 公告申報程序 

5.4.1 應公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有下列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

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理

公告申報： 

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

且交易金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20

％、總資產10％或新

臺幣3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

市場基金，不在此

限。 

2) 進行合併..(略)。 

3) 從事生性商

品…(略)。 

4)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

產交易、金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陸

地區投資，其交易金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20%或新臺幣

3億元以上者。但下

列情形不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

者，於海內外證券

5.4 公告申報程序 

5.4.1 應公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有下列情形者，應按

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

機關指定網站辦理公告

申報： 

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不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20％、總資產10

％或新臺幣3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不在此限。 

 

 

2) 進行合併…(略)。 

3) 從事衍生性商

品…(略)。 

4)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易、金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陸地區

投資，其交易金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20%或新臺幣3億元以

上者。但下列情形不

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

者，於海內外證券

交易所或證券商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三十條規定修訂。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訂說明 

交易所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

證券商於初級市

場認購及依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 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金。 

(4) 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種類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

交易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易金額未

達新臺幣5億元以

上。 

(以下略) 

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 

 

 

 

 

(3) 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 

 

 

 

 

(4) 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種類屬供營業

使用之機器設備

且其交易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易金

額未達新臺幣5億

元以上。 

(以下略) 

5.6 資產之取得或處分 

5.6.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設備，除與政

府機構交易、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外，交易

金額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20％或新臺

幣3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列規定： 

1) 因特殊…(略)。 

2) 交易…(略)。 

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除取得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易金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

交易金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金會（以下簡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

金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理，並對差異

5.6 資產之取得或處分 

5.6.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除與政府機構交易、

自 地 委 建、 租 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

外，交易金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20％或

新 臺 幣 3 億 元 以 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列規定： 

1) 因特殊…(略)。 

2) 交易…(略)。 

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易金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易金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理，並對差異原因及

交易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見： 

(以下略)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九條規定修訂。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訂說明 

原因及交易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見： 

(以下略) 

5.6.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

價證券，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易價格

之參考。另交易金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

理性表示意見，會計

師若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理。但該有價

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另有規定

者，不在此限。 

5.6.3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

員證或無形資產交易

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政府機構交易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

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

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理。 

5.6.4 前三項交易金額之計

算…(略)。 

5.6.5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 產

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見。 

(以下略) 

 

 

 

 

5.6.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

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作為評估交易價格之

參考。另交易金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

示意見，會計師若需採

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所

發布之會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理。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證券

主 管 機 關 另 有 規 定

者，不在此限。 

 

5.6.3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交易金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

見，會計師並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理。 

 

 

5.6.4 前三項交易金額之計

算…(略)。 

5.6.5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

件替代鑑價報告或簽證

會計師意見。 

(以下略)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十條規定酌為文字修

訂。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十一條規定修訂。 

 

 

 

 

 

 

 

 

 

酌為文字修訂。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訂說明 

5.7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5.7.1    (略) 

5.7.2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或處分不動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易金額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20％、總資產

10％或新台幣3億元

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金

外，應將下列資料，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始得簽

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

項： 

1)~6)  (略)。 

7) 本次交易之限制條

件及其他重要約定

事項。 

本公司與子公司

間，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

董事會得授權董事

長在一定額度內先

行決行，事後再提

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

立董事，依第一項

規定提報董事會討

論時，獨立董事如

有反對意見或保留

意見，應於董事會

議事錄載明。本公

司若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依第 5.7.2

項規定應經監察人

承認事項，應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若未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

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行

之，並應於董事會

5.7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5.7.1    (略) 

5.7.2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不動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20％、總資產10

％或新台幣3億元以上

者，應將下列資料，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

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1)~6)  (略)。 

 

 

 

 

 

7) 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本 公司與子公司

間，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董事會得授權

董事長在一定額度

內先行決行，事後

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

立董事，依前項規

定提報董事會討論

時，獨立董事如有

反對意見或保留意

見，應於董事會議

事錄載明。本公司

若已設置審計委員

會，依第 5.7.2 項

規定應經監察人承

認事項，應先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若未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

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行

之，並應於董事會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十四條規定修訂。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訂說明 

議事錄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5.7.3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

動產，應按下列方法評估

交易成本之合理性： 

1)~4)  (略)。 

5)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

得不動產，有下列情

形 之 一 者 ， 應 依

5.7.2 項規定辦理，

不適用前三項規定： 

(1)~(2) (略) 。 

(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

契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

係人興建不動產而

取得不動產(以下

略)  

議事錄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5.7.3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

動產，應按下列方法評估

交易成本之合理性： 

1)~4)  (略)。 

5)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依 5.7.2

項規定辦理，不適用

前三項規定： 

 

(1)~(2) (略)。 

(3) 與關係人簽訂合

建契約而取得不

動產。 

(以下略)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十五條規定修訂。 

 

5.8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5.8.1交易原則與方針…(略)。 

5.8.2風險管理措施…(略)。 

5.8.3董事會…(略)。 

5.8.4經董事會授權之…(略)。 

5.8.5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易處理程序規定授權相

關人員辦理者，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董事會。 

5.8.6稽核人員…(略)。 

5.8.7從事衍生性商品…(略)。 

5.8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5.8.1交易原則與方針…(略)。 

5.8.2風險管理措施…(略)。 

5.8.3董事會…(略)。 

5.8.4經董事會授權之…(略)。 

 

 

 

 

 

5.8.5稽核人員…(略)。 

5.8.6從事衍生性商品…(略)。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二十條規定修訂。 

 

5.10其他事項 

5.10.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略)。 

5.10.2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

通過後，…(略)。 

5.10.3本處理程序有關總資

產10％之規定，以證券

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

產金額計算。 

5.10其他事項 

5.10.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略)。 

5.10.2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後，…(略)。 

配合金管會102.12.30

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號令修正

「公開發行公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

三十三條之二規定增

訂。 

 

 




